变更企业基本信息和变更法人信息

一、准备材料：

1.《组织机构代码证》（质量技术监督局）

2.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或《企业营业执照》（工商局）

3.《税务登记证明》(内资)（国税局）

或《外商投资企业税务登记证明》(外资)

4.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》(内资)（外经贸委）

或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》(外资)

5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》或《报关单位登记注册证》（海关）

6.《大连电子口岸业务申请表》即2号表（下载路径：www.dleport.com/card-相关下载-大连电子口岸业务申请表(2号表)）注：需电脑填写。

7.新法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(国外法人护照复印件即可)(变更法人信息的企业准备)

8.企业法人卡及操作员卡(报关企业持所有的报关员卡)

注：企业须按以下要求准备材料，否则不予受理

1.企业递交变更材料前必须先到各联审部门办理变更手续，并确保各证件相关内容一致，否则不予以办理。（质量技术监督局、工商局、国税局、海关企管、外经贸委、外汇管理局）

2.企业名称及海关注册号提出变更时，报关员卡必须变更。

3. 以上材料均需原件及复印件，统一A4纸复印，原件与复印件内容必须一致。

4. 表格及所有复印件必须加盖本企业公章。

5．各证件均需要在各部门年检后方可使用。

6. 所有复印件需按照1-7的材料顺序整理装订。

二、办理流程：

1.首先须准备好所需资料，按要求填好2号表，并在2号表中的“备注”栏中写明变更前和变更后的所有项目。

2.参照“一般贸易进出口企业-入网申请-办理流程”进行办理。

三、相关费用：

制卡费：50元/张（请企业自备零钱）
